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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40

证券简称：东旭蓝天 公告编号：

2019-059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9

年深圳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参加由深圳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改革创新发展沟通互信共赢”———

深圳辖区上市公司2019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参与公

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9月3日13:30至17:15。

届时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正军先生、财务总监夏志勇先生、证券事务代表刘莹女士将通过网络文

字交流形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3816

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

2019-006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9

年深圳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

加由深圳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改革创新发展沟通互信共赢”———深

圳辖区上市公司2019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参与公

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9月3日14:00至18:00。

届时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蒋达进先生、 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魏瑾女士及投

资者关系管理团队将通过网络文字交流形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公告编号：

2019-017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9

年深圳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由深圳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改革创新

发展 沟通互信共赢”———深圳辖区上市公司2019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

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

//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

动时间为2019年9月3日 13:30至17:15。

届时公司董事会秘书徐树田先生、 财务部总经理漆欢欢先生将通过网络文字交

流形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山鹰纸业 股票代码：

600567

公告编号：临

2019-078

债券简称：山鹰转债 债券代码：

110047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

件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6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1196号，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按反馈意见要求对有关

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分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鹰国际控股股份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792

证券简称：通宇通讯 公告编号：

2019-037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持有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份134,378,944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的39.78%） 的大股东吴中林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378,40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00%），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6,756,

80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00%）。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股份，将于本公告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股份，将于本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期间不减持。

2、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04,755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5%）的股东、副总经理方锋明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魏晓燕女士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6,188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股份，将于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进行。 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期间不减持。

3、持有公司股份307,2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9%）的股东、董事、副总经理刘木林先生

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76,81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2%），将于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期间

不减持。

4、持有公司股份175,56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5%）的股东、董事、副总经理陈红胜先生

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3,89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1%），将于本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期间不减持。

5、持有公司股份131,67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4%）的股东、监事会主席高卓锋先生计划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2,91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097%），将于本公

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期间不减持。

6、持有公司股份68,78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2%）的股东、监事孙军权先生计划以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7,19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051%），将于本公告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期间不减持。

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分别收到公司股东吴中林先生、方锋明先生、魏晓燕女士、刘木林先生、陈

红胜先生、高卓锋先生、孙军权先生《关于减持所持有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告知

函》。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 大股东吴中林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的总数量为134,378,944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39.78%。

（二）副总经理方锋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的总数量为263,3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8%，

其一致行动人魏晓燕女士（夫妻关系），持有公司股份的总数量为241,40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7%，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504,75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5%。

（三）董事、副总经理刘木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的总数量为307,2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9%。

（四）董事、副总经理陈红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的总数量为175,56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5%。

（五） 监事会主席高卓锋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的总数量为131,674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4%。

（六）监事孙军权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的总数量为68,78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2%。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基本信息

1、减持股东名称：吴中林、方锋明、魏晓燕、刘木林、陈红胜、高卓锋、孙军权。

2、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3、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增加的股份。

4、减持区间：集中竞价方式自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大宗交易

方式自减持计划预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进行。 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期间

不减持。

5、减持价格：市场价格。

6、拟减持数量、比例及方式：

股东名称 拟减持数量（股）

本次减持计划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减持数量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数比例

减持方式

吴中林 不超过10,135,206 3.0000% 7.54%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方锋明

魏晓燕

不超过

126,188

0.0374% 25.00%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刘木林

不超过

76,810

0.0227% 25.00%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陈红胜

不超过

43,892

0.0130% 25.00% 集中竞价

高卓锋

不超过

32,919

0.0097% 25.00% 集中竞价

孙军权

不超过

17,196

0.0051% 25.00% 集中竞价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的调整。

（二）本次拟减持股东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公司实际控制人吴中林、时桂清在招股书中承诺：本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股份。 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前述承诺期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超过所持

公司股票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本人直接持有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发股利、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

述发行价格也做相应调整）；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发生职务

变更、离职情况，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中林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时桂清在招股书中承诺：公司上市后3年内

若公司股价持续20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时，将于该情形出现5个交易日内拟定增持计划，

明确增持数量、方式和期限，对外公告，并于30个交易日内完成增持计划；计划每年用于增持股份的资

金金额合计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如果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可不

再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3、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中林、时桂清就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在招股书中承诺如下：

①本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②在锁定期满后，本人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

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③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等；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因公

司上市后派发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

权除息处理）；

④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⑤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夫妻二人每年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公司上市时股份总数的5%，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公司股份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

⑥如果本人未履行以上减持承诺，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⑦若其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

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4、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刘木林、方锋明、陈红胜在招股书中承诺：本人承诺自公司

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前述承诺期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超过本人所

持公司股票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本人直接持有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发股利、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

上述发行价格也做相应调整）；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发生职

务变更、离职情况，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5、实际控制人增持股票以及公司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后，公司股价仍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

时，公司董事（外部董事及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该情形出现5个交易日内，依照公司内

部决策程序拟定增持方案，并于30个交易日内完成增持计划；计划每年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

过本人上一年度从公司所取得的税后收入的30%。 但如果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

的条件的，本人可不再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6、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高卓锋在招股书中承诺：本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作为公司监事，前述承诺期

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

7、公司其他股东魏晓燕、孙军权在招股书中承诺：作为公司股东，本人承诺自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拟减持计划

符合上述承诺内容。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股东吴中林、方锋明、魏晓燕、刘木林、陈红胜、高卓锋、孙军权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

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

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股东吴中林、方锋明、魏晓燕、刘木林、陈红胜、高卓锋、

孙军权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

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股东吴中林、方锋明、魏晓燕、刘木林、陈红胜、高卓锋、孙军权出具的《关于减持所持有广东通宇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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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8月29日上午10:00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公司董事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参会并表决，其中张国

芳、余丽华二位董事现场参加，张辉、张辉阳、李成言、陈永平、冯万奇五位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应到董

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张国芳先生主持召开，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

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和银行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城关中心支行申请授信人民币20,000万元 （授信期限1

年）并申请银行贷款人民币15,000万元（贷款期限为1年）；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兰州国芳商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拥有的商业房产作为抵押物提供担保；同时全额追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先生

和实际控制人张春芳女士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整，期限

为壹年）。 实际银行贷款的额度、利率、期限、用途等以银行批准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和银行贷款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3）。

同意票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长远业务布局，通过受让标的公司股权控股

标的公司，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借助奥特莱斯业态的模式发展和市场红利，多层次整

合业务资源、优化供应链体系，对当前公司主业体系、业态模式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通过市场、业务和

技术等资源整合，体现协同效应。 公司可分享后期标的公司的经营成果，为股东创造价值。 本次投资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票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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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9日上午11:00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公司监事韩晓丽、魏莉丽、蒋勇以现场方式参会并表决，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韩晓丽主持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甘

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投资是基于完善公司经营所作出的投资，符合公司发展需求，本次投资资金未使

用募集资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之决策程序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之规定。 本事项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以上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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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和银行

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8月29日，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和银行贷款的议案》，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申请授信额度和银行贷款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城关中心支行申请授信人

民币20,000万元（授信期限壹年）并申请银行贷款人民币15,000万元（贷款期限为壹年），贷款利率

按1年期基准利率上浮5%执行。 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兰州国芳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兰州市

城关区皋兰路街道广场南路4号二、三层房屋所有权证（兰房权证【城关区】字第232244、232245、

232246、232247、232249、232250、232251号）商业房产作为抵押物提供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

人民币20,000万元整，期限为壹年）；同时全额追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先生和实际控制

人张春芳女士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整，期限为壹年）。

实际银行贷款的额度、利率、期限、用途等以银行批准为准。 公司授权管理层代表公司签署上述贷款额

度内的一切贷款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

二、贷款和担保的必要性

上述贷款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和发展的正常所需，有利于公司持续经营，促进公司发展，其中相

关资产抵押及个人保证亦为银行贷款所需，因此上述贷款和担保是合理和必要的。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申请授信额度和银行贷款事项是为了促进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稳定发展， 提升经营业

绩，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亦不存在不利影响。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8月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和银行

贷款的议案》。 本次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申请授信额度和银行贷款事项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之内，无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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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标的：宁波万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万盛” ）持有的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甘肃杉杉奥莱” ）29%的股权。

2、投资金额：公司以14,200万元的对价受让宁波万盛持有的标的公司29%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

额为8,70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8,700万元）。

3、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9年8月29日，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芳集团” 或“公司” ）与宁波

万盛签署 《关于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转让协

议” ），国芳集团以14,200万元的对价受让宁波万盛持有的标的公司29%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为

8,70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8,700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万盛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7562725406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宁波高新区翔云路100号科贸中心南楼

注册资本：6,08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虞红娟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8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

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股东：宁波万茂散装水泥储运有限公司持股69.72%，虞红娟持股20.86%，刘怀持股9.42%；其中宁

波万茂散装水泥储运有限公司由刘世南持股86.76%。

宁波万盛与国芳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宁波万盛的资产总额30,210.47万元，净资产27,100.52万元，2018年度营

业收入146.46万元，净利润35.11万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宁波万盛的资产总额21,936.84万元，净资

产13,548.56万元，2019年1-6月营业收入2,068.61万元，净利润448.04万元。 （未经审计）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宁波万盛持有的标的公司29%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为8,700万元，实缴

出资额为8,700万元。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0MA74B61M6G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碱水沟188号三号楼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傅政骥

成立日期：2018年5月31日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通讯器材、化妆品、箱包、钟表眼镜、针纺织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家电产

品、日杂用品、皮革、玩具、灯具、家具、家居用品、工艺礼品、黄金制品、金银首饰、珠宝、机电设备、计算

机设备、办公用品、健身器材、花卉批发零售；电影院、餐饮服务、美容美发、KTV、电子游艺、室内娱乐

（消防验收合格后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除高危体育项目及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图书、音像制品、烟草

制品、药品零售，食品加工、销售，蔬菜、水果、食品销售（以上项目涉及许可证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灯箱制作、喷绘；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自营或代理国内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除外）；自有场地租赁；停车场服务；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金融、证券、期货、保险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企业营销策划；酒店管理（不含自营酒店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商业零售

本次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杉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12,300.00 12,300.00 41.00%

2 国芳集团 9,000.00 9,000.00 30.00%

3 宁波万盛 8,700.00 8,700.00 29.00%

合计 - 30,000.00 30,000.00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国芳集团持有标的公司59%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为17,700万元，实缴出资额

为17,700万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的资产总额7,645.70万元，净资产7,422.67万元，2018年度营业

收入0万元，净利润-27.33万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标的公司的资产总额30,477.66万元，净资产23,

187.94万元，2019年1-6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84.73万元。 （未经审计）

本次交易参考标的公司净资产，综合考虑标的公司的基本业务、财务等情况按照市场原则，由双方

共同谈判协商确定。

（三）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杉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集团”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MA28315J4Q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777号2601室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学明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28日

经营范围：商业广场管理；酒店管理；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

建筑装饰工程、消防设施安装工程的设计、施工；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务服

务；展览展示服务；美容美发；药品经营；服装、服饰、鞋帽、化妆品、针纺织品、箱包、金银饰品、玉器、首

饰、日用百货、皮革制品、家具、工艺美术品、通讯器材、家用电器、计算机配件、文化用品、床上用品、音

响设备及器材、摄影器材、电子数码产品、仪器仪表、玩具、灯具、钟表眼镜及配件、办公用品及耗材、体

育用品、健身器材、厨房用具、文具用品、陶瓷制品、橡胶制品、玻璃制品、木制品、照明设备、包装材料的

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和销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2019年8月29日，国芳集团与宁波万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权转让的内容

1、宁波万盛按照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29%股权（对应出资额8,700万元，实缴出资额8,

700万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转让给国芳集团；自协议签署之日起，国芳集团享有标的股权对应的

全部股东权利。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国芳集团 17,700.00 59.00%

2 杉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12,300.00 41.00%

合计 - 30,000.00 100.00%

（二）股权转让的价格及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14,200万元，其中8,500万元在协议生效后支付，5,700万元在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后支付。

（三）工商登记

宁波万盛同意于协议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配合办理本次股权转让对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四）协议的效力

1、双方同意，协议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协议已由协议双方正式签署；

（2）国芳集团已按照其内部决策程序作出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决议；

（3）宁波万盛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未设定任何形式的担保。

2、如果协议有一条或多条规定根据任何法律或法规在任何方面被裁定为无效、不合法或不可强制

执行，则协议其余规定的有效性、合法性或可强制执行性不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影响或损害。

3、双方应通过诚意磋商，争取以法律许可以及双方期望的最大限度内有效的规定取代该等无效、

不合法或不可强制执行的规定，而该等有效的规定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应尽可能与该等无效、不合法或

不可强制执行的规定所产生的经济效果相似。

（五）违约责任

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责任，或者未按照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履行协议项下

的义务、责任或者承诺，均构成协议项下之违约。 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除应履行协议项下规定的其他

义务外，还有义务赔偿守约的其他方因违约方违约所遭受的损失及费用，并且承担协议项下其他条款

和条件约定的、或者协议所适用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约责任。

（六）税收和费用

协议双方应各自承担因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应由其缴纳和支付的税收和费用。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长远业务布局。 根据公司“做强甘肃、做足西北” 的战略主旨，

鉴于国内奥特莱斯业态近几年的迅猛发展，通过此次投资，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在甘肃地区零售业的主

导地位，并借助奥特莱斯业态的模式发展和市场红利，多层次整合业务资源、优化供应链体系，特别是

对当前公司主业体系、业态模式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为顾客提供全业态、全渠道服务。 如标的公司发

展达到预期，将通过市场、业态和品牌等资源整合，体现协同效应。

（二）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截至目前，标的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委

托理财以及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委托标的公司理财的情况。 本次受

让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标的公司的业务增长还

需要一定周期。 从财务整体的预期来看，公司将分享标的公司的未来经营成果，增加销售份额，优化资

产结构，为股东创造良好的价值。

（三）2018年12月,甘肃杉杉奥莱与甘肃润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润丰建筑” ）就

杉杉奥特莱斯项目（一期）建设开发事宜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甘肃润丰建筑负责项目建设

开发。 甘肃润丰建筑系自然人股东张国平持股50%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张巧芳持股42%、吕梅仙持

股8%的公司，张国平、张巧芳为公司关联自然人，甘肃润丰建筑属于公司关联方。 受让宁波万盛所持甘

肃杉杉奥莱股权后，公司持有甘肃杉杉奥莱股权的比例将增至59%，甘肃杉杉奥莱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甘肃杉杉奥莱与公司关联方甘肃润丰建筑的交易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规定的关联交易，暨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将在本次股权转让及相关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规定履行关联交易事项审议程序并予以披

露。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受让股权事项尚需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目前标的公司尚未开展实际经营，尚处亏损

状态，可能面临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及经营管理不及预期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与宁波万盛签署的《关于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华泰证券为广发中证全指金

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签署的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增华泰证券为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全指金融” ，基金代码： 159940）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投资者自2019年8月30

日起可在华泰证券办理该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97

公司网址：www.htsc.com.cn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免长途费）或020-83936999

公司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人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

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均衡

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可参与科创

板投资及相关风险揭示的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

管理人” ）旗下广发均衡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可投资科创板股票。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科创板股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开发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是国内依法发行上

市的股票，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基金可投资的范围。 因此，本公司旗下广发均

衡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可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本着谨慎和风险可控的原则，在遵守基金合同所

规定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风险收益特征和相关风险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参

与科创板股票投资。

基金资产投资于科创板股票，会面临科创板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

来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退市风险、集中度风险、系统性风险、政策风险等。

本基金可根据投资策略需要或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将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科创板股票或选择不将基

金资产投资于科创板股票，基金资产并非必然投资于科创板股票。

投资科创板股票存在的风险包括：

①市场风险

科创板个股集中来自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

术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大多数企业为初创型公司，企业未来盈利、现金流、估值均存在不确定性，与传

统二级市场投资存在差异，整体投资难度加大，个股市场风险加大。

科创板个股上市前五日无涨跌停限制，第六日开始涨跌幅限制在正负20%以内，个股波动幅度较

其他股票加大，市场风险随之上升。

②流动性风险

科创板整体投资门槛较高，个人投资者必须满足参与证券交易满两年并且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

的资产在50万以上才可参与，二级市场上个人投资者参与度相对较低，机构持有个股大量流通盘导致

个股流动性较差，基金组合存在无法及时变现及其他相关流动性风险。

③退市风险

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对经营状况不佳或财务数据造假的企业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科创板个股存

在退市风险。

④集中度风险

科创板为新设板块，初期可投标的较少，投资者容易集中投资于少量个股，市场可能存在高集中度

状况，整体存在集中度风险。

⑤系统性风险

科创板企业均为市场认可度较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在企业经营及盈利模式上存在趋同，所以科创

板个股相关性较高，市场表现不佳时，系统性风险将更为显著。

⑥政策风险

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扶持力度及重视程度的变化会对科创板企业带来较大影响，国际经济形势变

化对战略新兴产业及科创板个股也会带来政策影响。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本公司后续成立的公募基金可根据各自基金合同的约定，本着谨慎和风险

可控的原则，在遵守基金合同所规定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风险收益特征和

相关风险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参与科创板股票投资。 届时，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在科创板股票投资过程中，将根据审慎原则，保持基金投资风格的一致性，并做好流动性风

险管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基金投资者利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农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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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剩余部分问题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康农业” 或“公司” ）于2019年8月20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31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公司会同年审会计师对《关注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逐项核查与说明。经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已于2019年8月23日对部分已核实的问题作出了答复并对外披露，详见《关于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部分问题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0）。

截至目前，公司和年审会计师已对剩余问题相关事项完成了核实、确认工作，现对《关注函》剩余部分

问题的答复具体如下：

1、 关于应收账款，请说明以下内容：

（1）请说明2017年末和2018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的名称、账面金额、账龄、报告期内对其销

售收入的金额、占当年销售收入的比例、信用政策、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与金额、回款情况，以及上述前五大

客户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东结构、注册资本、注册地、法定代表人或董事姓名、主要财务数据（如

有）。

回复：

1、2017年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名称、账面余额、账龄、报告期内对其销售收入的金额、占当年销售

收入的比例如下：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万元）

账龄

报告期内对其销

售收入的金额

（万元）

占当年销售收

入的比例

（%）

纽仕兰新云（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3,979.65 1年以内 35,841.50 1.94%

MwComercioDeArtigosDeIlum 10,474.56 1年以内 10,474.56 0.85%

TapajosParticipacoesSa 7,214.06 1至2年 0 0.58%

PetroleoBrasileiroS.A-Petro 5,557.26 1年以内 100,991.35 0.45%

SageConnectLimited 4,971.02 1年以内、1至2年 4,052.66 0.40%

合计 52,196.54 151,360.07 4.22%

上述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的基本情况如下：

（1）纽仕兰新云（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股东结构：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持股40.00%，大康农业持股33.00%，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持股17.00%，上海灏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7.00%，李莉持股3.00%。

注册资本：23,255.81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座1层

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盛文灏

（2）MwComercioDeArtigosDeIlum

股东结构：上海高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99%，俞虹持股1%。

注册资本：550万雷亚尔

注册地：Al� Arapoema,� 411,� GalpaoaTambore,� Barueri,SP.

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Hong� Yu

（3）TapajosParticipacoesSA

股东结构 ：Marino� Franz持股 41.26% ，AMERRA� Chapada, � LLC持股 37.30% ，Miguel� Vaz�

Ribeiro持股18.56%，Jaime� A.� Binsfeld持股2.08%，Paulo� SéRgioFranz持股0.80%。

注册资本：140,390,991.94雷亚尔

注册地：R� Major� Sertorio� 671,� 1� Andar,� Vila� Buarque,� S?o� Paulo,� Sp.

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Marino� Jose� Franz

（4）PetroleoBrasileiroS.A-Petro

股东结构：巴西上市公司，主要股东为巴西政府、巴西发展银行和巴西主权财富基金。

注册资本：205,431,960,490.52雷亚尔

注册地：Av� Republica� Do� Chile� 65,� Centro,� Rio� De� Janeiro,� Rj.

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Roberto� Da� Cunha� Castello� Branco

（5）Sage� Connect� Limited

股东结构：张伟100%持股

注册资本：50,000.00美元

注册地：英属维尔京群岛

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张伟

有关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与金额以及回款情况的说明如下：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排名第 2至 4位的客户中，Mw� Comercio� De� Artigos� De� Ilum、Tapajos�

Participacoes� SA、PetroleoBrasileiro� S.A-Petr为巴西子公司客户，其中PetroleoBrasileiro� S.A-Petr为

巴西国营石油公司， 客户信用良好。 对PetroleoBrasileiro� S.A-Petro、Mw� Comercio� De� Artigos� De�

Ilum的应收账款已于2018年全部收回。

巴西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为：应收款项按下述原则运用个别方式和组合方式评估减值损

失。 运用个别方式评估时当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

率折现的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公司将该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减记至该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

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当运用组合方式评估应收款项的减值损失时，减值损失金额是根据具有类似信用风

险特征的应收款项（包括以个别方式评估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的以往损失经验，并根据反映当前经济

状况的可观察数据进行调整确定的。 在应收款项确认减值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

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公司将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该转回

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报告期末，公司根据款项性质将应收Tapajos� Participacoes� SA的款项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应收Mw� Comercio� De� Artigos� De� Ilum、Tapajos� Participacoes� SA、PetroleoBrasileiro� S.

A-Petr款项经评估未发生减值迹象，故未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排名第1、第5位的客户纽仕兰新云(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仕兰新

云” ）、Sage� Connect� Limited为国内公司客户。国内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方法为：（1）单项金额重大并

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3）单项金额不

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公司首先按照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对其进行测试， 经测试发生了减值的，按

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

项，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报告期末，应收纽仕兰新云的款项经评估未发生减值迹象，故未计提坏账准备。公司按照账龄分析法对

Sage� Connect� Limited计提了坏账准备300.99万元。公司对纽仕兰新云的应收账款已于2018年全部收回。

2、2018年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名称、账面余额、账龄、报告期内对其销售收入的金额、占当年销售

收入的比例如下：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万元）

账龄

报告期内对其销售收

入的金额

（万元）

占当年销售收入的比

例

（%）

FutureEmpireTradingLimited 29,260.58 1年以内 44,110.55 2.18%

纽仕兰新云（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9,042.37 1年以内 11,193.24 0.68%

PetroleoBrasileiroSAPetrob 8,077.89 1年以内 66,113.07 0.60%

MarinoJoseFranz 5,700.13 1年以内 3,268.60 0.43%

SageConnectLimited注 5,221.31 1至2年、2至3年 - 0.39%

合计 57,302.28 124,685.47 4.28%

注：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变动系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上述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的基本情况如下：

（1）Future� Empire� Trading� Limited

股东结构：邓力仁100%持股

注册资本：2,000,000.00英镑

注册地：英格兰威尔士

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邓力仁

（2）纽仕兰新云（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见前述）

（3）PetroleoBrasileiro� S.A-Petro（见前述）

（4）Marino� Jose� Franz

国籍：巴西

身份证号码：RG� No.12/R� 1.148.810（SSP/SC）

通讯地址：The� City� Of� Nobres,� State� Of� Mato� Grosso,� At� Fazenda� Santo� Angelo,� Zona�

Rural

（5）Sage� Connect� Limited（见前述）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排名第1位的客户Future� Empire� Trading� Limited的基本情况、坏账计提等详见

公司于2019年8月23披露的 《大康农业关于深交所 〈关注函〉 部分问题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60）。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排名第3、4位的客户中，PetroleoBrasileiroS� A� Petrob和MarinoJoseFranz为巴西

子公司客户，PetroleoBrasileiroS� A� Petrob为巴西国营石油公司，客户信用良好，该应收账款已于2019年

1月全部收回。 而Marino� Jose� Franz公司为其应付账款提供了超额抵押担保。

巴西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为:应收款项按下述原则运用个别方式和组合方式评估减值损

失。 运用个别方式评估时当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

折现的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公司将该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减记至该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

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当运用组合方式评估应收款项的减值损失时，减值损失金额是根据具有类似信用风险

特征的应收款项(包括以个别方式评估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的以往损失经验，并根据反映当前经济状况

的可观察数据进行调整确定的。在应收款项确认减值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

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公司将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该转回后的账

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报告期末，应收PetroleoBrasileiroS� A� Petrob和Marino� Jose� Franz款项经评估未发生减值迹象，故

未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排名第2、第5位的客户为纽仕兰新云和SageConnectLimited，其为国内公

司客户，国内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方法为：（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2）按信

用风险特征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公司首先按照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对其进行测试， 经测试发生了减值的，按

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

项，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报告期末，公司按照账龄分析法对Sage� Connect�

Limited计提了坏账准备632.31万元，对纽仕兰新云计提了坏账准备452.12万元。

（3）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上述应收账款执行的审计程序与审计结果， 是否保持了合理怀疑的谨慎态

度，是否获取了充分且必要的审计证据，并提供相关审计底稿与审计证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2017年末和2018年末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一)�获取或编制应收账款明细表，复核加计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相符。

(二)�了解交易背景，判断交易的合理性；查询客户的工商信息，核实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检查交易的销售合同、发票等原始资料。

(四)�分析检查应收账款坏账计提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五)�对应收账款进行函证，对回函结果进行核对和分析，对于未能取得回函的应收账款实施了替代测

试。 客户的函证情况如下：

函证对象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万

元）

是否函证 是否回函

2018年度

Future�Empire�Trading�Limited 29,260.58 是 是

纽仕兰新云（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042.37 否 —

PetroleoBrasileiro�s�a�Petrob 8,077.89 否 —

Marino�Jose�Franz 5,700.13 是 是

Sage�Connect�Limited 5,221.31 是 是

2017年度

纽仕兰新云（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3,979.65 否 —

Mw�Comercio�De�Artigos�De�Ilum 10,474.56 否 —

Tapajos�Participacoes�SA 7,214.06 是 是

PetroleoBrasileiro�s�a�Petrob 5,557.26 否 —

Sage�Connect�Limited 4,971.02 是 否

纽仕兰新云（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系大康农业联营企业，我们对其实施现场审阅，对应收账款进行

现场核对确认，因此没有发函。 我们在底稿中记录了上述不发函的理由。

PetroleoBrasileiro� s� a� Petrob系巴西国营石油公司，往年审计中发函均未回函。 2017至2018年审计

时认为函证很可能无效，故未对其函证，而是实施了替代审计程序。 我们在底稿中记录了上述不发函的理

由。 该单位应收账款已于2019年1月全部收回。

Mw� Comercio� De� Artigos� De� Ilum于2018年1月基本已回款，我们实施了替代审计程序。

(六)�关注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对于“FETL” 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在《关注函专项说明》（天健函〔2019〕2-61

号）中也做了说明。

经核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已就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保持了合理怀疑的谨慎态度，获取了充分且必

要的审计证据。

2、关于主要客户，请说明以下内容：

（1）2017年和2018年，公司销售前五大客户的名称、报告期内对其销售收入的金额、占当年销售收入

的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万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比例

2018年

1 GlencoreImportadoraEExportadoraS.A. 129,804.42 9.69%

2 CargillAgricolaS/A 85,325.69 6.37%

3 ADMDoBrasilLTDA 82,231.56 6.14%

4 PetroleoBrasileiroS/A 66,113.07 4.94%

5 EngelhartCTP(Singapore)�Pte.�Ltd 49,725.34 3.71%

总计 413,200.09 30.85%

2017年

1 BungeAlimentosS/A 169,099.80 13.66%

2 上海首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9,001.17 13.65%

3 PetroleoBrasileiroS/A 100,991.35 8.16%

4 GlencoreImportadoraEExportadora 76,650.61 6.19%

5 CargillAgricolaS/A 44,495.44 3.59%

总计 560,238.37 45.26%

（2）上述前五大客户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东结构、注册资本、注册地、法定代表人或董事姓名、

主要财务数据（如有）、下游主要客户、是否具有开展大规模贸易的能力。

1）GlencoreImportadoraEExportadoraS.A.

股东结构：Glencore� International� PLC

注册资本：566,449,201.00雷亚尔

注册地：R� Lauro� Muller� 116� 41� Ad� Grupo� 4101� Pt,� Botafogo,� Rio� De� Janeiro,� Rj.

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Helcio� Gasparini

Glencore� International� PLC为全球最大的小麦贸易商，GlencoreImportadoraEExportadoraS.A.为

Glencore� International� PLC在巴西的子公司。 粮食贸易市场为高度流通的市场，粮食为标准化产品，具有

同质性，且粮食市场信息透明，全球粮食贸易市场的交易价格主要参考芝加哥CBOT价格，合同主要要素皆

依据粮食大宗贸易市场惯例约定，因此公司与其开展粮食贸易业务具有合理性。 其下游客户为粮食加工及

粮食贸易等企业。

2）CargillAgricolaS/A

股东：Cargill� Alimentos� Ltda.

注册资本：2,507,589,755.11雷亚尔

注 册 地 ：Av� Doutor� Chucri� Zaidan� 1240� Andar� 6� Ao� 9� Torre� Diamond, � Vila� Sao�

Francisco,� Sao� Paulo� ,� Sp.

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Luiz� Antonio� Dos� Santos� Pretti

嘉吉作为国际四大粮商之一，在全球拥有丰富的业务资源和渠道从事大宗农产品贸易业务，包括在全

球范围内的物流与销售渠道以及雄厚的资金与金融支持，对农产品价格具有话语权与影响力，因此具有开

展大规模农产品贸易的能力。 其下游客户主要为食品生产加工及贸易相关的生产商、贸易商。

3）ADMDoBrasilLTDA

股东结构：Archer� Daniels� Midland� Company

注册资本： 960,988,181.00雷亚尔

注册地：Av� Nossa� Senhora� Dos� Navegantes� 451� Sala� 907,� Enseada� Do� Sua,� Vitória,� Es

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Luciano� Correia� Botelho

ADM作为国际四大粮商之一，在全球拥有丰富的业务资源和渠道从事大宗农产品贸易业务，包括在全

球范围内的物流与销售渠道以及雄厚的资金与金融支持，对农产品价格具有话语权与影响力，因此具有开

展大规模农产品贸易的能力。 其下游客户主要为食品生产加工及贸易相关的生产商、贸易商。

4）PetroleoBrasileiroS/A

股东结构：巴西上市公司，主要股东为巴西政府、巴西发展银行和巴西主权财富基金。

注册资本：205,431,960,490.52雷亚尔

注册地：Av� Republica� Do� Chile� 65,� Centro,� Rio� De� Janeiro,� Rj.

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Roberto� Da� Cunha� Castello� Branco

据ANP（巴西国家石油局）统计，2018年PetroleoBrasileiroS/A以Petrobras� Distribuidora品牌向商

业和工业批发石油产品和生物燃料占巴西批发市场的42.8%， 其采购公司所属巴西Fiagril公司生产的生物

柴油。 PetroleoBrasileiroS/A下游客户为航空、运输、工业公司以及公用事业和政府实体。

5）Engelhart� CTP(Singapore)� Pte.� Ltd

股东结构：Engelhart� Commodities� Trading� Partners

注册资本：87,692,955.00美元

注册地：新加坡

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Stephen� Peter� Jones

EngelhartCTP(Singapore)� Pte.� Ltd是大宗商品领域一家多元化的全球贸易商和客户解决方案提供

商，其领域覆盖农业、工业和能源产品。 EngelhartCTP(Singapore)� Pte.� Ltd及其集团每年在全球采购、运

输并销售约 1500万吨大宗农产品，经营网络遍及全球，具有开展大规模农产品贸易的能力。 下游主要客户

为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工业、能源等相关企业。

6）BungeAlimentosS/A

股东结构：Bunge� Limited

注册资本：3,105,450,051.70雷亚尔

注册地：Rod� Jorge� Lacerda� 4455� Km� 20,� Poco� Grande,� Gaspar,� Sc

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Raul� Alfredo� Padilla

邦吉作为国际四大粮商之一，在全球拥有丰富的业务资源和渠道从事大宗农产品贸易业务，包括在全

球范围内的物流与销售渠道以及雄厚的资金与金融支持，对农产品价格具有话语权与影响力，因此具有开

展大规模农产品贸易的能力。 其下游客户主要为食品生产加工及贸易相关的生产商、贸易商。

7）上海首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股东结构：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100%控股

注册资本：500,000,000.00元

注册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王钤

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经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由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粮食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二商集团有限公司三家企业联合重组成立。 联合重组后的首农食品集团，集食品生产

商、供应商、服务商于一体，资产、营收双超千亿。 上海首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业致力于拓

展海外农业资源，2017年上海首农完成销售收入约196亿元人民币，2018年上海首农完成销售收入约113亿

元人民币，因此具有开展大规模农产品贸易的能力。 其下游客户主要为国内国际大宗农产品企业。

（3）请结合公司的业务模式，说明近年前五大客户是否发生较大变动，如是，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2018年前五大客户较2017年相比有两家发生了变化，其中ADM为巴西子公司Fiagril和Bela共同的客

户，进入前五大的主要原因是2018年Bela全年纳入合并范围，而2017年为11-12月纳入合并范围。Bela主营

业务为大豆、玉米和农业生产资料销售，大豆和玉米销售主要集中在上半年，其销售对象主要为粮商，而生

产资料销售集中在下半年，其销售对象主要为农户，从而导致2018年前五大客户中有一家较2017年发生变

化。另一家Engelhart进入前五大的原因是该客户销售增加所致。前五大客户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管及其亲属和持股5%以上的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4）请提供上述公司的营业执照、交易合同、回款凭证等证明性材料。

上述公司的营业执照、交易合同、回款凭证等证明性材料已提交给交易所。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